2018年度稻谷补贴资金安排情况公示

根据财政专项资金公开相关规定和要求，现将2018年稻谷补贴资金安排情况公开如下：
2019年省财政厅《关于下达2018年稻谷补贴的通知》（川财建〔2018〕215号）下达我市2018年稻谷补贴资金656万元，经市财政局会同市农业局核算并报市政府领导批准，通过广财建〔2019〕12号文件下达利州区183.73万元，昭化区414.43万元，朝天区57.84万元。本次下达的资金主要用于补贴各区内稻谷种植者，包括普通农户、家庭农场和种植大户。

同时要求各区：一是采取涉农补贴资金拨付管理方面行之有效的做法，按照“一卡通”兑付渠道、管理模式、人员机构等，制定本地区具体补贴方案；二是切实加强补贴资金监管，做好本区的补贴资金标准确定、公示工作，公示无异议后及时将补贴资金足额发放到位。
附件：广元市2018年稻谷补贴资金分配情况表
